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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师范学院安定书院文件 
 

 

湖师安定发[2021]2 号 

    
 
 

关于聘任教学管理团队负责人的通知 
 

 

各部门、相关二级学院： 

为切实推进安定书院实验班专业建设工作，提高卓越创新人

才培养质量，按照《安定书院运行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师院

发〔2021〕61 号）文件精神，由实验班专业所在二级学院推荐，

经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、安定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： 

朱宇波同志担任胡瑗班教学管理团队负责人。 

黄  旭同志担任图灵班教学管理团队负责人。 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定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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